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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發布施行後，曾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九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隨著近年工程技術發展，本標準雨水下水道工程設施及儀表

控制設備部分規範內容與現況已偏離，或限制個案規劃設計之彈性，不

利於下水道工程設施之設計及管理，有檢討修正之必要，爰擬具本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雨水調節池之定義及現行部分用詞誤繕處。(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雨水管渠之最小斷面所對應之斷面形狀，並因應工程設計彈

性增訂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修正管渠直線人孔設置間距及人孔踏步間距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四、 因應各地方降雨強度條件與都市開發程度及防洪治理需求不同，

修正雨水調節池設計容量計算規定，並增加放流方式之彈性。(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 

五、 為保留設計之彈性，修正雨水井內寬尺寸及連接管設置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六、 修正排放口低於外水位應設置閘門或擋水板之情形。(修正條文第

十五條） 

七、 修正雨水抽水站之燃油系統應符合消防及環保法規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八、 修正抽水機吸水管內流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 修正抽水機附屬之電動機設置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 修正內燃機設置規定之燃油儲油槽用詞。(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一、 配合目前資通訊領域常用詞，修正處理設施之控制設備及儀表

配備專業用詞。(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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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

如下： 

一、下水道工程設施：

管渠、抽水站、污

水處理廠及其相關

設施。 

二、計畫下水量：決定

下水道工程設施容

量所採用之下水量

。 

三、計畫逕流量：決定

雨水下水道工程設

施容量所採用之雨

水量。 

四、最大時污水量：最

大日污水量發生日

之尖峰一小時所產

生之污水量換算為

二十四小時數值之

污水量。 

五、倒虹吸管：橫越河

川、運河、鐵路及

地下道等障礙物之

底部凹形壓力管渠

。 

六、人孔：為銜接、檢

查或清理管渠，使

人能出入管渠之設

施。 

七、雨水溢流井：在合

流制下水道中，為

使降雨時超負荷雨

水溢流之設施。 

八、雨水調節池：具有

適當容量可調節降

雨時尖峰流量之蓄

水空間。 

九、逕流係數：逕流量

與降雨量之比。 

十、雨水井：收集雨水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

如下： 

一、下水道工程設施：

管渠、抽水站、污

水處理廠及其相關

設施。 

二、計畫下水量：決定

下水道工程設施容

量所採用之下水量

。 

三、計畫逕流量：決定

雨水下水道工程設

施容量所採用之雨

水量。 

四、最大時污水量：最

大日污水量發生日

之尖峰一小時所產

生之污水量換算為

二十四小時數值之

污水量。 

五、倒虹吸管：橫越河

川、運河、鐵路及

地下道等障礙物之

底部凹形壓力管渠

。 

六、人孔：為銜接、檢

查或清理管渠，使

人能出入管渠之設

施。 

七、雨水溢流井：在合

流制下水道中，為

使降雨時超負荷雨

水溢流之設施。 

八、雨水調節池：具有

適當容量可調節降

雨時尖峰流量之貯

留池。 

九、逕流係數：逕流量

與降雨量之比。 

十、雨水井：收集雨水

一、 考量雨水調節池之型

式不限於貯留池，尚

有滯洪池等型式，爰

將第八款「貯留池」

修 正 為 「 蓄 水 空

間」。 

二、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

「雙語詞彙、學術名

詞暨辭書資訊網」，

懸浮固體之英文名詞

應 為 「 Suspended 

Solid」，爰修正第二

十五款。 

三、 中和設備之定義，有

關「鹹性」文字為誤

植，應為「鹼性」，

爰修正第五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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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導入雨水管渠之

設施。 

十一、連接管：污水井

或雨水井與下水

道管渠或設施連

接之管。 

十二、滲水量：由埋設

於地下之管渠接

頭裂隙或人孔等

處滲入管內之水

量。 

十三、排放口：放流水

進入承受水體之

處所。 

十四、外水位：護岸或

堤防外側臨水面

之水位。 

十五、繞流設施：設於

水路、水池之一

旁，當常用設備

停用時仍可使用

之繞水路。 

十六、表面積負荷率：

單位時間進入單

位反應器面積內

之流量或質量。 

十 七 、 停 留 時 間

(Detention 

Time ， 縮 寫 為

DT)：水池之有

效容量除以單位

時間流量所得之

商，其計算式如

下： 

DT =
𝑉

𝑄
 

式中：為水池體

積(立方公尺)；

為流量(立方公

尺／小時)。 

十八、總揚程：抽水機

之淨揚程、損失

水頭與流速水頭

之總和。 

並導入雨水管渠之

設施。 

十一、連接管：污水井

或雨水井與下水

道管渠或設施連

接之管。 

十二、滲水量：由埋設

於地下之管渠接

頭裂隙或人孔等

處滲入管內之水

量。 

十三、排放口：放流水

進入承受水體之

處所。 

十四、外水位：護岸或

堤防外側臨水面

之水位。 

十五、繞流設施：設於

水路、水池之一

旁，當常用設備

停用時仍可使用

之繞水路。 

十六、表面積負荷率：

單位時間進入單

位反應器面積內

之流量或質量。 

十 七 、 停 留 時 間

(Detention 

Time ， 縮 寫 為

DT)：水池之有

效容量除以單位

時間流量所得之

商，其計算式如

下： 

DT =
𝑉

𝑄
 

式中：為水池體

積(立方公尺)；

為流量(立方公

尺／小時)。 

十八、總揚程：抽水機

之淨揚程、損失

水頭與流速水頭

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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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比速：表示抽水

機形式及特性之

指數。為與抽水

機幾何相似之一

段翼輪能壓送每

分鐘一立方公尺

之水升高一公尺

時所需之每分鐘

轉速數，其計算

式如下： 

𝑁𝑠 =
𝑄1/2

𝐻3/4
 

式中：為抽水機

之規定每分鐘轉

速；為抽水機之

規定單口抽水量

( 立 方 公 尺 ／

分)；為抽水機

之規定單段總揚

程(公尺)。 

二十、吸入淨揚程：吸

入水面與抽水機

葉輪基準面之垂

直距離。 

二十一、孔蝕：抽水機

因轉速過大或

吸 水 高 度 太

高，導致機內

最低壓力低於

其水溫應有之

飽和蒸氣壓，

致水蒸氣產生

氣泡，如流入

壓力較高處；

會因迅速破裂

而發生噪音和

振動，若長時

間持續，會侵

蝕葉片等材料

之現象。 

二十二、水錘：在壓力

水路中，因流

量急劇變化而

產生管內壓力

十九、比速：表示抽水

機形式及特性之

指數。為與抽水

機幾何相似之一

段翼輪能壓送每

分鐘一立方公尺

之水升高一公尺

時所需之每分鐘

轉速數，其計算

式如下： 

𝑁𝑠 =
𝑄1/2

𝐻3/4
 

式中：為抽水機

之規定每分鐘轉

速；為抽水機之

規定單口抽水量

( 立 方 公 尺 ／

分)；為抽水機

之規定單段總揚

程(公尺)。 

二十、吸入淨揚程：吸

入水面與抽水機

葉輪基準面之垂

直距離。 

二十一、孔蝕：抽水機

因轉速過大或

吸 水 高 度 太

高，導致機內

最低壓力低於

其水溫應有之

飽和蒸氣壓，

致水蒸氣產生

氣泡，如流入

壓力較高處；

會因迅速破裂

而發生噪音和

振動，若長時

間持續，會侵

蝕葉片等材料

之現象。 

二十二、水錘：在壓力

水路中，因流

量急劇變化而

產生管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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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增或驟降之

現象。 

二十三、計畫最大日污

水量：在計畫

年次中一年內

發生最大污水

量之日所產生

之 一 日 污 水

量。 

二十四、生化需氧量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縮寫

為 BOD)：在

攝氏二十度及

五 日 之 時 間

下，微生物進

行生化分解有

機物質時所消

耗之氧量。 

二十五、懸浮固體物

(Suspended 

Solid，縮寫

為 SS)：懸浮

於污水或其表

面之固體物。 

二十六、污水井：為收

集污水並導入

污水管渠之設

施。 

二十七、稀釋率：指廢

(污)水自海放

管 排 入 海 洋

後，上升達平

衡狀態時，廢

(污)水水柱中

心與周遭海水

混合，依照中

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指定方

法計算所得之

稀釋倍數。 

二十八、初級處理：利

用物理方法分

驟增或驟降之

現象。 

二十三、計畫最大日污

水量：在計畫

年次中一年內

發生最大污水

量之日所產生

之 一 日 污 水

量。 

二十四、生化需氧量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縮寫

為 BOD)：在

攝氏二十度及

五 日 之 時 間

下，微生物進

行生化分解有

機物質時所消

耗之氧量。 

二十五、懸浮固體物

(Suspend 

Solid，縮寫

為 SS)：懸浮

於污水或其表

面之固體物。 

二十六、污水井：為收

集污水並導入

污水管渠之設

施。 

二十七、稀釋率：指廢

(污)水自海放

管 排 入 海 洋

後，上升達平

衡狀態時，廢

(污)水水柱中

心與周遭海水

混合，依照中

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指定方

法計算所得之

稀釋倍數。 

二十八、初級處理：利

用物理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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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除水中

大部分懸浮固

體、油脂及少

部分之膠體、

溶解固體與生

化需氧量之處

理過程；通常

為廢(污)水處

理之最先處理

過程。 

二十九、二級處理：經

初級處理後之

廢(污)水之後

續處理，以去

除溶解性、膠

狀性之有機物

為目的之處理

過程。 

三十、高級處理：利用

獨特生物處理過

程，獲得二級處

理程度以上或相

當三級處理水質

之處理過程。 

三十一、三級處理：利

用物理、化學

或生物方法將

經二級處理後

之廢(污)水中

之營養物質、

低濃度懸浮固

體等去除之處

理過程。 

三十二、含水率：污泥

中所含水分。 

三十三、污水調節池：

設於污水處理

設施前，用以

調節污水水量

及 水 質 之 設

施。 

三十四、活性污泥法：

為一種利用活

性污泥混合液

離、去除水中

大部分懸浮固

體、油脂及少

部分之膠體、

溶解固體與生

化需氧量之處

理過程；通常

為廢(污)水處

理之最先處理

過程。 

二十九、二級處理：經

初級處理後之

廢(污)水之後

續處理，以去

除溶解性、膠

狀性之有機物

為目的之處理

過程。 

三十、高級處理：利用

獨特生物處理過

程，獲得二級處

理程度以上或相

當三級處理水質

之處理過程。 

三十一、三級處理：利

用物理、化學

或生物方法將

經二級處理後

之廢(污)水中

之營養物質、

低濃度懸浮固

體等去除之處

理過程。 

三十二、含水率：污泥

中所含水分。 

三十三、污水調節池：

設於污水處理

設施前，用以

調節污水水量

及 水 質 之 設

施。 

三十四、活性污泥法：

為一種利用活

性污泥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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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生物代謝

作用，將污水

中有機物安定

化後藉著沉澱

方式，分離為

上澄液與沉澱

活性污泥之處

理方法。 

三十五、標準活性污泥

法：指污水流

入初沉池後進

入反應槽內，

經由混合、攪

拌和空氣曝氣

後，再經沉澱

分離之活性污

泥法。 

三十六、純氧活性污泥

法：指曝氣部

分採用純氧之

活性污泥法。 

三十七、延長曝氣法：

增加污水與活

性污泥接觸時

間，使污水之

生化需氧量及

剩餘活性污泥

減少之活性污

泥法。 

三十八、氧化渠法：以

一種具有環狀

無端點之曝氣

渠道作為反應

槽之活性污泥

法。 

三十九、階梯曝氣法：

為使曝氣槽內

混合液之氧利

用量均勻化，

將狹長之氣槽

分成數處分別

流入污水之活

性污泥法。 

中微生物代謝

作用，將污水

中有機物安定

化後藉著沉澱

方式，分離為

上澄液與沉澱

活性污泥之處

理方法。 

三十五、標準活性污泥

法：指污水流

入初沉池後進

入反應槽內，

經由混合、攪

拌和空氣曝氣

後，再經沉澱

分離之活性污

泥法。 

三十六、純氧活性污泥

法：指曝氣部

分採用純氧之

活性污泥法。 

三十七、延長曝氣法：

增加污水與活

性污泥接觸時

間，使污水之

生化需氧量及

剩餘活性污泥

減少之活性污

泥法。 

三十八、氧化渠法：以

一種具有環狀

無端點之曝氣

渠道作為反應

槽之活性污泥

法。 

三十九、階梯曝氣法：

為使曝氣槽內

混合液之氧利

用量均勻化，

將狹長之氣槽

分成數處分別

流入污水之活

性污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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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超深層曝氣法：

以深約五十公尺

至一百公尺之Ｕ

型循環管槽注入

空氣，使污水、

污泥混合液與空

氣增加接觸時間

之活性污泥法。 

四十一、回分式活性污

泥法：在單一

水槽內同時具

有活性污泥反

應槽與沉澱池

功能之活性污

泥法。 

四十二、接觸曝氣法：

藉浸漬在反應

槽內接觸材表

面附著之微生

物代謝活動達

到污水處理之

方法。 

四十三、旋轉生物盤接

觸法：圓盤之

一部分浸入水

中 ， 緩 慢 旋

轉，藉圓盤上

附著之微生物

代謝活動達到

污水處理之方

法。 

四十四、整流壁：使水

流速均勻、流

向 一 致 之 設

施。 

四十五、溢流堰：一結

構物或設備能

使水或廢水溢

流 而 過 之 設

施。 

四十六、溢流負荷：單

位長度之溢流

堰每日所溢流

之水量。 

四十、超深層曝氣法：

以深約五十公尺

至一百公尺之Ｕ

型循環管槽注入

空氣，使污水、

污泥混合液與空

氣增加接觸時間

之活性污泥法。 

四十一、回分式活性污

泥法：在單一

水槽內同時具

有活性污泥反

應槽與沉澱池

功能之活性污

泥法。 

四十二、接觸曝氣法：

藉浸漬在反應

槽內接觸材表

面附著之微生

物代謝活動達

到污水處理之

方法。 

四十三、旋轉生物盤接

觸法：圓盤之

一部分浸入水

中 ， 緩 慢 旋

轉，藉圓盤上

附著之微生物

代謝活動達到

污水處理之方

法。 

四十四、整流壁：使水

流速均勻、流

向 一 致 之 設

施。 

四十五、溢流堰：一結

構物或設備能

使水或廢水溢

流 而 過 之 設

施。 

四十六、溢流負荷：單

位長度之溢流

堰每日所溢流

之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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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食微比(kg BO

D/kg MLSS·da

y)：每日進入

反應槽內之食

物量與槽內存

在之微生物量

之比值。 

四十八、混合液懸浮固

體物(Mixed L

iquid Suspen

ded Solid)：

反應槽內混合

液中懸浮固體

含量。 

四十九、滴濾池法：初

沉 池 流 出 之

水，以間歇連

續式散水於堆

置碎石等濾材

之 固 定 濾 池

上，藉附著於

濾材表面生物

膜之代謝活動

達到污水處理

之方法。 

五十、滴濾池水力負荷

：滴濾池每日每

平方公尺濾床面

積所噴灑之污水

量。 

五十一、濾料：在濾池

內用以除去水

中 微 粒 之 介

質。 

五十二、好氧濾床法：

初沉池流出水

流經濾料間隙

之際，藉附著

於濾料表面好

氧微生物之分

解有機物及捕

捉懸浮固體物

達到污水處理

之方法。 

四十七、食微比(kg BO

D/kg MLSS·da

y)：每日進入

反應槽內之食

物量與槽內存

在之微生物量

之比值。 

四十八、混合液懸浮固

體物(Mixed L

iquid Suspen

ded Solid)：

反應槽內混合

液中懸浮固體

含量。 

四十九、滴濾池法：初

沉 池 流 出 之

水，以間歇連

續式散水於堆

置碎石等濾材

之 固 定 濾 池

上，藉附著於

濾材表面生物

膜之代謝活動

達到污水處理

之方法。 

五十、滴濾池水力負荷

：滴濾池每日每

平方公尺濾床面

積所噴灑之污水

量。 

五十一、濾料：在濾池

內用以除去水

中 微 粒 之 介

質。 

五十二、好氧濾床法：

初沉池流出水

流經濾料間隙

之際，藉附著

於濾料表面好

氧微生物之分

解有機物及捕

捉懸浮固體物

達到污水處理

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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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餘氯：氯與水

或污水接觸一

段時間後在水

中以自由或結

合氯之形態存

在者。 

五十四、中和設備：使

酸性或鹼性之

水變為中性之

設備。 

五十五、污泥滯留時間

(Sludge Rete

ntion Time，

縮 寫 為 S R

T)：存在於反

應槽、終沉池

及迴流污泥系

統之活性污泥

停留時間。 

五十六、生物反應水理

滯 留 時 間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縮寫為

HRT)：污水在

生物反應槽內

之停留時間。 

五十七、硝化：由微生

物之作用，將

氮化合物分解

產生之氨，氧

化 為 亞 硝 酸

鹽、硝酸鹽之

現象。 

五十八、優養化：過量

之營養物質進

入水體，造成

藻類大量之繁

殖、死亡，並

因其腐敗分解

而大量耗氧，

導致水域生態

變化之現象。 

五十三、餘氯：氯與水

或污水接觸一

段時間後在水

中以自由或結

合氯之形態存

在者。 

五十四、中和設備：使

酸性或鹹性之

水變為中性之

設備。 

五十五、污泥滯留時間

(Sludge Rete

ntion Time，

縮 寫 為 S R

T)：存在於反

應槽、終沉池

及迴流污泥系

統之活性污泥

停留時間。 

五十六、生物反應水理

滯 留 時 間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縮寫為

HRT)：污水在

生物反應槽內

之停留時間。 

五十七、硝化：由微生

物之作用，將

氮化合物分解

產生之氨，氧

化 為 亞 硝 酸

鹽、硝酸鹽之

現象。 

五十八、優養化：過量

之營養物質進

入水體，造成

藻類大量之繁

殖、死亡，並

因其腐敗分解

而大量耗氧，

導致水域生態

變化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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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計畫污泥量：

以計畫最大日

污水量為準，

由袪除污水生

化需氧量之污

泥轉化率，懸

浮物質之去除

率及污泥之含

水率推算之污

泥量。 

六十、污泥濃縮：藉重

力、浮除、離心

力、過濾或其他

方法降低污泥之

含水率之過程。 

六十一、污泥消化：利

用厭氧性或好

氧性微生物將

污泥中之生物

質或有機物氣

化、液化、安

定化及減量化

之過程；依微

生物之特性分

為厭氧消化及

好 氧 消 化 二

種。 

六十二、混合液揮發性

懸浮固體(Mix

ed Liquid ol

atile Suspen

ded Solid，

縮寫為 M L S

S)：反應槽內

混合液懸浮固

體中揮發性固

體含量。 

六十三、生污泥：為污

水經初級處理

後產生尚未經

處理之初步沉

澱池污泥，或

為二級處理所

產生尚未處理

五十九、計畫污泥量：

以計畫最大日

污水量為準，

由袪除污水生

化需氧量之污

泥轉化率，懸

浮物質之去除

率及污泥之含

水率推算之污

泥量。 

六十、污泥濃縮：藉重

力、浮除、離心

力、過濾或其他

方法降低污泥之

含水率之過程。 

六十一、污泥消化：利

用厭氧性或好

氧性微生物將

污泥中之生物

質或有機物氣

化、液化、安

定化及減量化

之過程；依微

生物之特性分

為厭氧消化及

好 氧 消 化 二

種。 

六十二、混合液揮發性

懸浮固體(Mix

ed Liquid ol

atile Suspen

ded Solid，

縮寫為 M L S

S)：反應槽內

混合液懸浮固

體中揮發性固

體含量。 

六十三、生污泥：為污

水經初級處理

後產生尚未經

處理之初步沉

澱池污泥，或

為二級處理所

產生尚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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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步沉澱池

污泥及剩餘污

泥 之 混 合 污

泥。 

六十四、厭氧消化：在

缺乏自由氧下

經由微生物分

解有機物之過

程。 

六十五、污泥迴流率：

為維持活性污

泥反應槽中之

污泥濃度及其

活性，從終沉

池之沉澱污泥

中迴流適量污

泥至反應槽中

與進流污水量

之比率。 

六十六、生污水：未經

處理之家庭污

水、事業廢水

及 其 他 廢 污

水。 

之初步沉澱池

污泥及剩餘污

泥 之 混 合 污

泥。 

六十四、厭氧消化：在

缺乏自由氧下

經由微生物分

解有機物之過

程。 

六十五、污泥迴流率：

為維持活性污

泥反應槽中之

污泥濃度及其

活性，從終沉

池之沉澱污泥

中迴流適量污

泥至反應槽中

與進流污水量

之比率。 

六十六、生污水：未經

處理之家庭污

水、事業廢水

及 其 他 廢 污

水。 

第四條 管渠種類及斷面

規定如下： 

一、採用瓷化黏土管、

鋼管、鋼筋混凝土

管、延性鑄鐵管、

強化玻璃纖維管、

硬質塑膠管、預鑄

或現場灌注鋼筋混

凝土涵渠、潛盾管

渠或其他可適用之

管材，材質並應符

合國家標準。 

二、斷面形狀應採用圓

形、矩形、馬蹄形

或卵形。 

三、最小斷面： 

(一)圓形：雨水管渠

及合流管渠之最

小管徑為八百公

厘。 

第四條 管渠種類及斷面

規定如下： 

一、採用瓷化黏土管、

鋼管、鋼筋混凝土

管、延性鑄鐵管、

強化玻璃纖維管、

硬質塑膠管、預鑄

或現場灌注鋼筋混

凝土涵渠、潛盾管

渠或其他可適用之

管材，材質並應符

合國家標準。 

二、斷面形狀應採用圓

形、矩形、馬蹄形

或卵形。 

三、最小斷面： 

(一)雨水管渠及合流

管渠之最小管徑

為五百公厘。 

(二)Ｕ型溝寬度不得

一、現行條文第三款第一

目所定雨水管渠及合

流管渠之最小管徑五

百公厘，為利與雨水

連接管銜接，修正最

小管徑為八百公厘；

現行條文第三款第二

目，U 型溝應屬第十

四條之道路側溝範

疇，爰予刪除，相關

規範移至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現行條

文第三款第三目移至

第三款第二目。 

二、考量部分道路路幅較

窄，或因既有管線限

制而應有工程設計彈

性，爰增訂第三款第

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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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矩形：箱涵之寬

、高不得小於一

千二百公厘。 

(三)前二目於現地環

境或地形特殊，

經水理分析計算

證明無礙排水能

力者不在此限。 

小於三十公分，

深度(含出水高

，不含溝蓋厚度

)為四十公分以

上，一公尺以下

。 

(三)箱涵之寬、高不

得小於一點二公

尺。 

第八條 人孔設置規定如

下： 

一、下水道管渠在管渠

起始點、管渠方向

、坡度、管徑變化

處、管渠會流點、

管渠底部高程驟變

或為量測流量、清

理之需要，應設置

人孔。 

二、管渠直線部分，人

孔設置之間距按清

理、維修、管渠接

合、施工作業長度

等需要，依下列規

定： 

(一)管內徑六百公厘

以下者，其最大

間隔為一百公尺

。 

(二)管內徑超過六百

公厘，並為一千

二百公厘以下者

，其最大間隔為

一百五十公尺。 

(三)管內徑超過一千

二百公厘者，其

最大間隔為二百

公尺。 

(四)箱涵最小淨寬為

一千二百公厘以

下者，其最大間

隔為一百公尺。 

(五)箱涵最小淨寬超

過一千二百公厘

第八條 人孔設置規定如

下： 

一、下水道管渠在管渠

起始點、管渠方向

、坡度、管徑變化

處、管渠會流點、

管渠底部高程驟變

或為量測流量、清

理之需要，應設置

人孔。 

二、管渠直線部分，人

孔設置之間距按清

理、維修、管渠接

合、施工作業長度

等需要，依下表規

定；雙孔以上箱涵

之人孔，應分別設

置並交錯排列。 

管內徑 

(公厘) 

最大間隔 

(公尺) 

六百以下 一百 

超過六百，

一千二百以

下 

一百五十 

超過一千二

百 
二百 

 

箱涵最小

淨寬 

(公厘) 

最大間隔 

(公尺) 

一千二百

以下 
一百 

超過一千

二百，二

千以下 

一百五十 

一、依現行體例，現行條

文第二款前段附表內

容，改列第二款第一

目至第六目，另現行

條文第二段後段文字

改列第二款第七目。 

二、第四款人孔蓋材質，

依現行下水道工程常

用之標準(CNS 15536

下水道用球狀石墨鑄

鐵框蓋），為石墨鑄

鐵，爰修正第四款文

字。 

三、考量人員進出人孔安

全及人孔踏步於不同

管渠深度之適用性，

酌修第六款文字，並

增訂最下階與井底距

離為三十公分至四十

五公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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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二千公厘

以下者，其最大

間隔為一百五十

公尺。 

(六)箱涵最小淨寬超

過二千公厘者，

其最大間隔為二

百公尺。 

(七)雙孔以上箱涵之

人孔，應分別設

置並交錯排列。 

三、人孔為圓形或矩形

，可採用場鑄或預

鑄。 

四、人孔入口上部應設

不影響交通之人孔

蓋，其材質為石墨

鑄鐵或耐壓材料製

成，且為平整、輕

量設計，具有防止

濕滑、掉落、浮跳

、輾壓噪音、非法

投棄異物及高度調

整功能，並留設安

裝開啟機具之孔口

。人孔蓋直徑應配

合人孔入口內徑為

六十公分以上。 

五、人孔入口內徑最小

為六十公分。入口

深度大於五十公分

時，內徑應漸增至

九十公分，並應於

直壁設置符合國家

標準之人孔踏步。 

六、考量人員進出安全

及足夠空間，人孔

踏步最上一階與地

面之間距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其餘每階間距為三

十公分，最下階與

井底距離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超過二千 二百 

三、人孔為圓形或矩形

，可採用場鑄或預

鑄。 

四、人孔入口上部應設

不影響交通之人孔

蓋，其材質為鑄鐵

或耐壓材料製成，

且為平整、輕量設

計，具有防止濕滑

、掉落、浮跳、輾

壓噪音、非法投棄

異物及高度調整功

能，並留設安裝開

啟機具之孔口。人

孔蓋直徑應配合人

孔入口內徑為六十

公分以上。 

五、人孔入口內徑最小

為六十公分。入口

深度大於五十公分

時，內徑應漸增至

九十公分，並應於

直壁設置符合國家

標準之人孔踏步。 

六、人孔踏步每階間距

三十公分，最上一

階之間距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七、管內徑二千五百公

厘以上之管渠，每

隔五百公尺應設置

機械清掃孔，且為

平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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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內徑二千五百公

厘以上之管渠，每

隔五百公尺應設置

機械清掃孔，且為

平整設計。 

第十一條 雨水調節池設

置規定如下： 

一、位置應依下游既設

管渠、抽水站及排

水承受水體等排水

能力選定。 

二、調節池設計容量至

少應以各直轄市、

縣(市)所定雨水下

水道計畫採用頻率

之降雨強度及出水

口外水位進行計

算。 

三、調節池容量之決定

，應考慮開發前後

逕流係數之改變、

下游排水設施之排

水能力及設計集流

時間等因素。 

四、雨水調節池之構造

為堰堤式、掘進式

或地下式，應以重

力方式放流為原

則。但因現地條件

及管理有需求者，

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雨水調節池設

置規定如下： 

一、位置應依下游既設

管渠、抽水站及排

水承受水體等排水

能力選定。 

二、調節池設計之容量

至少應採用五十年

以上一次頻率之降

雨強度計算開發後

之雨水最大逕流

量。 

三、調節池容量之決定

，應考慮開發前後

逕流係數之改變、

下游排水設施之排

水能力及設計集流

時間等因素。 

四、雨水調節池之構造

為堰堤式、掘進式

或地下式，應以重

力方式放流。 

一、 因應各地方降雨強度

條件與都市開發程度

及各地防洪治理需求

不同，修正第二款雨

水調節池設計容量計

算規定，以符合實際

需求。 

二、 考量現地條件及管理

需求，部分雨水調節

池無法以重力方式放

流，酌修第四款文

字。 

 

第十三條 雨水井及連接

管設置規定如下： 

一、雨水井： 

(一)應設置於道路內

之道路側溝或L

型溝匯流點，並

以連接管接入雨

水幹支渠。 

(二)為矩形之混凝土

或鋼筋混凝土製

，內寬為六十公

分以上，井深為

一百二十公分以

第十三條 雨水井及連接

管設置規定如下： 

一、雨水井： 

(一)應設置於道路內

之道路側溝或L

型溝匯流點，並

以連接管接入雨

水幹支渠。 

(二)為矩形之混凝土

或鋼筋混凝土製

，內寬為六十公

分，井深為一百

二十公分以上，

一、 為保留設計之彈性，

酌修第一款第二目之

雨水井之內寬尺寸規

定。 

二、 現行條文第二款第二

目及第三目連接管之

剛性規定無法適用於

實務上現地環境或地

形特殊之情況，為保

留設計之彈性，爰增

訂第二款第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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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底部應設有

十五公分以上之

沉砂池，井蓋為

鑄鐵或鋼筋混凝

土製。 

(三)得設置滲透雨水

陰井或滲透管，

以減低逕流量、

增加地下水位。 

二、連接管： 

(一)應為鋼筋混凝土

管或其他同等外

壓強度之耐久性

管渠。 

(二)坡度保持百分之

一以上，與本管

之連接處應在本

管之上半部。 

(三)最小管徑為五百

公厘。 

(四)連接處之構造為

叉管連接。 

(五)第二目及第三目

於現地環境或地

形特殊，經水理

分析計算證明無

礙排水能力者不

在此限。 

 

底部應設有十五

公分以上之沉砂

池，井蓋為鑄鐵

或鋼筋混凝土製

。 

(三)得設置滲透雨水

陰井或滲透管，

以減低逕流量、

增加地下水位。 

二、連接管： 

(一)應為鋼筋混凝土

管或其他同等外

壓強度之耐久性

管渠。 

(二)坡度保持百分之

一以上，與本管

之連接處應在本

管之上半部。 

(三)最小管徑為五百

公厘。 

(四)連接處之構造為

叉管連接。 

第十四條 道路側溝設置

規定如下： 

一、Ｕ型側溝設置於道

路二側，溝頂舖以

預鑄溝蓋板，底槽

為半圓形，溝底縱

坡應使流速符合第

七條之規定。 

二、前款側溝寬度不得

小於三十公分，深

度(含出水高，不

含溝蓋厚度)為四

十公分以上，一公

尺以下。 

三、進水口間距為四公

第十四條 道路側溝設置

規定如下： 

一、Ｕ型側溝設置於道

路二側，溝頂舖以

預鑄溝蓋板，底槽

為半圓形，溝底縱

坡應使流速符合第

七條之規定。 

二、進水口間距為四公

尺至十公尺。 

三、道路L型側溝橫坡

最緩為十分之一，

最陡為五分之一。 

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三款第

二目，U 型溝應屬本條之

道路側溝範疇，爰將其最

小斷面之規定移至第一項

第二款，並配合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移至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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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至十公尺。 

四、道路L型側溝橫坡

最緩為十分之一，

最陡為五分之一。 

 

第十五條 排放口設置規

定如下： 

一、放流水之流速不得

妨礙航行、影響附

近構造物及造成沖

刷。 

二、排放口之底面高程

應高於河海湖泊等

承受水體之最低水

位。 

三、排放口低於外水位

且有人孔冒水之虞

者，應設置自動控

制式閘門及備用之

手動式閘門或擋水

板。 

第十五條 排放口設置規

定如下： 

一、放流水之流速不得

妨礙航行、影響附

近構造物及造成沖

刷。 

二、排放口之底面高程

應高於河海湖泊等

承受水體之最低水

位。 

三、排放口低於外水位

者，應設置自動控

制式閘門及備用之

手動式閘門或擋水

板。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查其目的係考量排放

口低於外水外時，如有迴

水造成人孔冒水之虞，應

設置閘門或擋水板，若無

前開情事，無須設置閘門

或擋水板，以提升排水效

率及降低維護管理成本，

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 

第十六條 雨水抽水站設

施規定如下： 

一、應設於地形上較低

及接近排放口位置

，並應避免浸水。 

二、雨水下水道抽水量

之估計採用計畫逕

流量。 

三、吸水位應以流進管

渠之最高及最低水

位決定；出水位應

以計畫外水位設計

。 

四、選擇抽水機組及其

動力設備應設置備

用機組。 

五、燃油系統應符合消

防及環保法規規定

。 

第十六條 雨水抽水站設

施規定如下： 

一、應設於地形上較低

及接近排放口位置

，並應避免浸水。 

二、雨水下水道抽水量

之估計採用計畫逕

流量。 

三、吸水位應以流進管

渠之最高及最低水

位決定；出水位應

以計畫外水位設計

。 

四、選擇抽水機組及其

動力設備應設置備

用機組。 

五、抽水機室、配電室

及主控室之消防設

備應符合消防法規

規定。 

考量現行抽水站設施僅燃

油系統，須依「消防法」

及其相關法規辦理審查及

檢驗；另環境部亦修訂

「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

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要求抽水站

燃油系統之儲油槽應檢具

貯存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

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計

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爰修正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 

第二十條 抽水設備設置

規定如下： 

一、抽水機應採同一性

第二十條 抽水設備設置

規定如下： 

一、抽水機應採同一性

考量吸水管內流速於每秒

一公尺至三公尺時，即可

避免淤積、減少侵蝕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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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一容量，其設

置臺數依計畫抽水

量之時變遷及抽水

機性能而定。但計

畫抽水量之變化甚

大者，得採用不同

容量之抽水機。 

二、抽水機吸水管管徑

依抽水量及吸水管

內流速決定之，其

計算式如下： 

D = 146 (
𝑄

𝑉
)
1/2

 

式中：Ｄ為抽水機

吸 水 管 管 徑 ( 公

厘)；Ｑ為抽水量

(立方公尺／分)；

Ｖ為吸水管內流速

(公尺／秒)。 

三、吸水管內流速為每

秒一公尺至三公尺

，出水管之管徑依

吸水管管徑、總揚

程及比速決定。 

四、抽水機總揚程依淨

揚程、吸水管與出

水管及閥類之水頭

損失及出水管末端

之速度水頭決定。 

五、抽水機淨揚程依抽

水機之入口水位、

放流水位之變動範

圍決定。 

六、抽水機之型式依計

畫條件選擇最適合

標準特性之比速及

轉速，並視抽水揚

程、裝設位置及抽

水量決定之。有浸

水之虞或吸入揚程

大時，應採用豎軸

式或沉水式抽水機

。 

七、抽水機之原動機出

能同一容量，其設

置臺數依計畫抽水

量之時變遷及抽水

機性能而定。但計

畫抽水量之變化甚

大者，得採用不同

容量之抽水機。 

二、抽水機吸水管管徑

依抽水量及吸水管

內流速決定之，其

計算式如下： 

D = 146 (
𝑄

𝑉
)
1/2

 

式中：Ｄ為抽水機

吸 水 管 管 徑 ( 公

厘)；Ｑ為抽水量

(立方公尺／分)；

Ｖ為吸水管內流速

(公尺／秒)。 

三、吸水管內流速為每

秒二公尺至三公尺

，出水管之管徑依

吸水管管徑、總揚

程及比速決定。 

四、抽水機總揚程依淨

揚程、吸水管與出

水管及閥類之水頭

損失及出水管末端

之速度水頭決定。 

五、抽水機淨揚程依抽

水機之入口水位、

放流水位之變動範

圍決定。 

六、抽水機之型式依計

畫條件選擇最適合

標準特性之比速及

轉速，並視抽水揚

程、裝設位置及抽

水量決定之。有浸

水之虞或吸入揚程

大時，應採用豎軸

式或沉水式抽水機

。 

七、抽水機之原動機出

擦損耗，爰修正第三款規

定，以符合工程設計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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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應為抽水機之軸

馬力加適當之餘裕

；使用電動機時應

加抽水機軸馬力百

分之十至百分之二

十之餘裕；使用內

燃機時應加抽水機

軸馬力百分之十五

至百分之三十之餘

裕。另設減速機者

，原動機之出力應

有零點九二至零點

九七之傳達效率。 

八、抽水機之吸入淨揚

程應使抽水機不發

生孔蝕現象，並依

抽水機之型式縮至

最小，渦卷式抽水

機之吸入淨揚程應

為五公尺以下。 

九、抽水機出水管線有

發生水錘作用之虞

時，應設防止或減

輕此項作用之措施

，其位置應接近抽

水機出口。 

十、抽水機吸水管： 

(一)每臺抽水機應分

設吸水管一支。 

(二)吸水管應避免水

平裝置。無法避

免時，應縮短水

平管長度，並設

向抽水機呈百分

之二以上坡度。 

(三)吸水管接頭及其

管件不得漏氣，

管內不應有空氣

停積，並應儘量

減少彎曲。 

(四)管端為喇叭形，

管端至最低水位

與抽水井底面之

深度、吸水管相

力應為抽水機之軸

馬力加適當之餘裕

；使用電動機時應

加抽水機軸馬力百

分之十至百分之二

十之餘裕；使用內

燃機時應加抽水機

軸馬力百分之十五

至百分之三十之餘

裕。另設減速機者

，原動機之出力應

有零點九二至零點

九七之傳達效率。 

八、抽水機之吸入淨揚

程應使抽水機不發

生孔蝕現象，並依

抽水機之型式縮至

最小，渦卷式抽水

機之吸入淨揚程應

為五公尺以下。 

九、抽水機出水管線有

發生水錘作用之虞

時，應設防止或減

輕此項作用之措施

，其位置應接近抽

水機出口。 

十、抽水機吸水管： 

(一)每臺抽水機應分

設吸水管一支。 

(二)吸水管應避免水

平裝置。無法避

免時，應縮短水

平管長度，並設

向抽水機呈百分

之二以上坡度。 

(三)吸水管接頭及其

管件不得漏氣，

管內不應有空氣

停積，並應儘量

減少彎曲。 

(四)管端為喇叭形，

管端至最低水位

與抽水井底面之

深度、吸水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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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間之距離及管

與抽水井壁面之

間應有適當之間

隔。 

(五)吸水管甚長時，

中間得設固定支

架，吸水管口徑

不得小於抽水機

口徑。 

(六)壓力狀態之吸水

管應設置制水閥

。 

十一、橫軸式抽水機與

原動機之基礎應

為一體，為混凝

土構造。基礎之

強度應充分支撐

抽水機運轉時之

最大荷重，基礎

之重量應足以抑

制抽水機之震動

。以電動機帶動

時，獨立基礎之

重量通常為機械

重量之三倍以上

。 

十二、抽水機附屬及輔

助設備： 

(一)抽水機之吸水管

及出水管應裝設

真空計及壓力計

或複式壓力計。 

(二)抽水井及出水井

應裝設水位檢測

指示設備。 

(三)設有大型抽水機

之抽水站應裝設

吊車，並配合抽

水機之型式設置

供給水封、冷卻

及潤滑用水等設

備。 

(四)排水管線上應設

置逆止設備，以

互間之距離及管

與抽水井壁面之

間應有適當之間

隔。 

(五)吸水管甚長時，

中間得設固定支

架，吸水管口徑

不得小於抽水機

口徑。 

(六)壓力狀態之吸水

管應設置制水閥

。 

十一、橫軸式抽水機與

原動機之基礎應

為一體，為混凝

土構造。基礎之

強度應充分支撐

抽水機運轉時之

最大荷重，基礎

之重量應足以抑

制抽水機之震動

。以電動機帶動

時，獨立基礎之

重量通常為機械

重量之三倍以上

。 

十二、抽水機附屬及輔

助設備： 

(一)抽水機之吸水管

及出水管應裝設

真空計及壓力計

或複式壓力計。 

(二)抽水井及出水井

應裝設水位檢測

指示設備。 

(三)設有大型抽水機

之抽水站應裝設

吊車，並配合抽

水機之型式設置

供給水封、冷卻

及潤滑用水等設

備。 

(四)排水管線上應設

置逆止設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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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抽水機因停

電或其他原因無

法運轉時產生逆

流。抽水機房內

無法自然排水時

，應設置排水抽

水機。 

防止抽水機因停

電或其他原因無

法運轉時產生逆

流。抽水機房內

無法自然排水時

，應設置排水抽

水機。 

第二十二條 電動機設置

規定如下： 

一、應採用感應式電動

機。 

二、型式依安裝地點之

周圍環境而定，並

依下列規定： 

(一)乾燥且塵埃少，

應選擇保護型電

動機。 

(二)有水沫之虞，應

選擇防水型電動

機。 

(三)有可燃性粉塵或

氣體之虞，應選

擇防塵防爆型電

動機。 

(四)有水沖或濕度高

，應選擇防水型

電動機。 

(五)有腐蝕性氣體之

虞，應選擇耐蝕

型電動機。 

(六)安裝於屋外，應

選擇屋外型電動

機。 

(七)安裝於水中，應

選擇浸水型電動

機。 

三、起動電流應符合電

力事業之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 

四、應設置適當之過電

流保護設備，且開

關與起動器設備相

互間應設防止誤操

作之連鎖裝置。 

第二十二條 電動機設置

規定如下： 

一、應採用感應式電動

機。 

二、型式依安裝地點之

周圍環境而定，並

依下表規定： 

安裝地點

之情況 
型式 

乾燥而塵

埃少 

保護型 

有水沫之

虞 

防沫型 

有可燃性

粉塵、氣

體之虞 

防 塵 防 爆

型 

有水沖或

濕度高 

防水型 

有腐蝕性

氣體之虞 

耐蝕型 

屋外 屋外型 

水中 浸水型 

三、起動電流應符合臺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臺電

公司）屋內裝置規

定。採用非全電壓

起動者，應配合電

動機之種類及容量

依下表選用最適宜

之起動設備： 

電動機種

類 
起動設備 

鼠籠型感

應電動機 

1.Ｙ－△

減壓起動

器 

一、依現行體例，現行條

文第二款有關電動機

型式設置之附表，改

列第二款第一目至第

七目。 

二、配合經濟部一百零七

年七月十七日將原

「屋內線路裝置規

則」修正為「用戶用

電設備裝置規則」，

且本條電動機之起動

電流相關規定已於前

開規則定明，故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後段規定，並修正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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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具有E級以上之

絕緣等級。 

2.自耦變

壓起動器 

3.限流型

起動器 

4.一次電

阻降壓起

動 

線繞轉子

型感應電

動機 

起動電阻

器 

四、應設置適當之過電

流保護設備，且開

關與起動器設備相

互間應設防止誤操

作之連鎖裝置。 

五、應具有 E 級以上之

絕緣等級。 

第二十三條 內燃機設置

規定如下： 

一、雨水抽水機之動力

或備用發電之原動

機，應為柴油內燃

機。 

二、柴油內燃機應設置

之輔助設備： 

(一)可貯存四十八小

時連續運轉所需

燃油之儲油槽。 

(二)起動設備： 

1.空氣起動者：壓

縮空氣筒及空氣

壓縮機。 

2.電力起動者：蓄

電 池 及 充 電 設

備。 

(三)冷卻水設備。 

(四)潤滑油設備。 

(五)消音設備。 

(六)使用大型內燃機

者應裝設電動吊

車。 

第二十三條 內燃機設置

規定如下： 

一、雨水抽水機之動力

或備用發電之原動

機，應為柴油內燃

機。 

二、柴油內燃機應設置

之輔助設備： 

(一)可貯存四十八小

時連續運轉所需

油類之燃料箱。 

(二)起動設備： 

1.空氣起動者：壓

縮空氣筒及空氣

壓縮機。 

2.電力起動者：蓄

電 池 及 充 電 設

備。 

(三)冷卻水設備。 

(四)潤滑油設備。 

(五)消音設備。 

(六)使用大型內燃機

者應裝設電動吊

車。 

酌修第二款第一目文字，

以符工程常用詞。 

第二十九條 人孔設置規

定如下： 

第二十九條 人孔設置規

定如下：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第四

款及第六款，理由同第八

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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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水道管渠在管渠

起始點、管渠方

向、坡度、管徑變

化處、管渠會流

點、管渠底部高程

驟變或為量測流

量、清理之需要，

應設置人孔。 

二、管渠直線部分，人

孔設置之間距按清

理、維修、管渠接

合、施工作業長度

等需要，依下列規

定： 

(一)管內徑六百公厘

以下者，其最大

間隔為一百公尺

。 

(二)管內徑超過六百

公厘，並為一千

二百公厘以下者

，其最大間隔為

一百二十公尺。 

(三)管內徑超過一千

二百公厘者，其

最大間隔為一百

五十公尺。 

三、人孔為圓形或矩

形，得採用預鑄或

場鑄。 

四、人孔入口上部應設

不影響交通之人孔

蓋，其材質為石墨

鑄鐵或耐壓材料製

成，且為平整、輕

量、緊密設計，具

有防止濕滑、掉

落、浮跳、輾壓噪

音、非法投棄異

物、雨水及砂土滲

入、臭氣外溢及高

度調整功能，並留

設安裝開啟機具之

孔口。人孔蓋直徑

一、下水道管渠在管渠

起始點、管渠方

向、坡度、管徑變

化處、管渠會流

點、管渠底部高程

驟變或為量測流

量、清理之需要，

應設置人孔。 

二、管渠直線部分，人

孔設置之間距按清

理、維修、管渠接

合、施工作業長度

等需要，依下表規

定： 

管內徑 

(公厘) 

最大間隔 

(公尺) 

六百以下 一百 

超過六百，

一千二百以

下 

一百二十 

超過一千二

百 
一百五十 

三、人孔為圓形或矩

形，得採用預鑄或

場鑄。 

四、人孔入口上部應設

不影響交通之人孔

蓋，其材質為鑄鐵

或耐壓材料製成，

且為平整、輕量、

緊密設計，具有防

止濕滑、掉落、浮

跳、輾壓噪音、非

法投棄異物、雨水

及砂土滲入、臭氣

外溢及高度調整功

能，並留設安裝開

啟機具之孔口。人

孔蓋直徑應配合人

孔入口內徑為六十

公分以上。 

五、人孔入口內徑最小

為六十公分。入口

深度大於五十公分



 

 24 

應配合人孔入口內

徑為六十公分以

上。 

五、人孔入口內徑最小

為六十公分。入口

深度大於五十公分

時，內徑應漸增至

九十公分，並應於

直壁設置符合國家

標準之人孔踏步。 

六、考量人員進出安全

及足夠空間，人孔

踏步最上一階與地

面之間距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其餘每階間距為三

十公分，最下階與

井底距離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七、人孔內表面應採防

蝕及其保護處理。 

八、人孔底部依管之形

狀設置凹形導水

槽。 

時，內徑應漸增至

九十公分，並應於

直壁設置符合國家

標準之人孔踏步。 

六、人孔踏步每階間距

三十公分，最上一

階之間距為三十公

分至四十五公分。 

七、人孔內表面應採防

蝕及其保護處理。 

八、人孔底部依管之形

狀設置凹形導水

槽。 

第五十四條 處理設施之

控制設備規定如下： 

一、處理過程之控制在

處理設施中應考量

處理過程之特殊性

及處理過程之種

類、控制之信賴

度、維護管理難易

等因素，其回路控

制之種類得選用下

列之單項或組合： 

(一)單獨控制。 

(二)程序控制。 

(三)連鎖控制。 

二、處理設施之操作方

式依設施規模、用

地條件配置、設置

內容之程度、作業

型態及作業環境等

而定。為達到順利

第五十四條 處理設施之

控制設備規定如下： 

一、處理過程之控制在

處理設施中應考量

處理過程之特殊性

及處理過程之種

類、控制之信賴

度、維護管理難易

等因素，其回路控

制之種類得選用下

列之單項或組合： 

(一)單獨控制。 

(二)依序逐次控制。 

(三)微調校正控制。 

二、處理設施之操作方

式依設施規模、用

地條件配置、設置

內容之程度、作業

型態及作業環境等

而定。為達到順利

一、現行條文第一款第二

目之依序逐次控制，

為控制處理設施之系

統操作，以確保相關

設備之穩定狀態，爰

配合專業用詞修正為

程序控制；現行條文

第一款第三目之微調

校正控制，配合相關

資通訊領域常用詞調

修正為連鎖控制。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第一

目及第二目現場手動

方式及個體控制方

式，係指以現場手動

操作處理設施之控制

方式，應整併修正為

現場手動控制方式；

第三目之遙控控制方

式，配合相關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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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及合理維護管

理，得選用下列之

單項或組合： 

(一)現場手動控制方

式。 

(二)遠端控制方式。 

(三)自動控制方式。 

三、控制機器之選定，

應考量控制目的、

反應特性、使用範

圍、操作能力、可

信度及管理難易等

因素。 

運轉及合理維護管

理，得選用下列之

單項或組合： 

(一)現場手動方式。 

(二)個體控制方式。 

(三)遙控控制方式。 

(四)自動控制方式。 

三、控制機器之選定，

應考量控制目的、

反應特性、使用範

圍、操作能力、可

信度及管理難易等

因素。 

領域常用詞修正為遠

端控制，並移列為第

二目，現行條文第二

款第四目移列為第三

目。 

第五十六條 儀表配備規

定如下： 

一、儀表配備用儀器及

其計測、控制信號

種類，應依其目的

選擇。 

二、傳訊器應適合計測

目的及裝設地點之

環境條件，其校正

依實測行之。 

三、收訊器及控制器之

種類及裝設方式，

應適合其使用目

的，現場設備之儀

表盤應適合其管理

方式，並應與主控

室數據監控系統及

主管機關要求之其

他遠端系統相配

合。 

四、操作器應適合其操

作目的，自動控制

系統之操作器，視

需要同時具有遠端

控制及現場操作裝

置，控制閥之型式

及口徑應為最適合

控制目的者，操作

抽水機及其他設備

所組合之控制設備

第五十六條 儀表配備規

定如下： 

一、儀表配備用儀器及

其計測、控制信號

種類，應依其目的

選擇。 

二、傳訊器應適合計測

目的及裝設地點之

環境條件，其校正

依實測行之。 

三、收訊器及控制器之

種類及裝設方式，

應適合其使用目

的，儀表盤應適合

其管理方式，並應

與主控室相配合。 

四、操作器應適合其操

作目的，自動控制

系統之操作器，視

需要同時具有遙控

及現場操作裝置，

控制閥之型式及口

徑應為最適合控制

目的者，操作抽水

機及其他設備所組

合之控制設備應適

合其操作目的且需

操作安全。 

五、訊號之傳輸應為有

線傳輸，並應防止

電磁感應之障礙。

一、配合目前資通訊領域

常用詞，修正第三款

至第六款文字。 

二、資通訊技術進步快

速，考量現行條文第

五款及第六款相關規

格已不符資通訊技術

現況，爰刪除相關規

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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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合其操作目的

且需操作安全。 

五、訊號之傳輸應為有

線傳輸或無線網路

訊號。 

六、儀表控制設備之電

源，應配有不斷電

系統。 

但經有關機關認可

得採用無線電傳

輸。長距離之傳輸

線，應有備用線

路，構造物內之配

線及配管應在構造

物設計前先行計畫

之。訊號轉換器之

型式及精確度，應

選擇適合其使用目

的，且不損壞系統

機能者。 

六、儀表控制設備之電

源，應為電壓、電

流、週率均穩定

者，儀表控制設備

使用之空氣源、高

壓水源及高壓油源

之設備，應符合儀

表設備之要求，並

具充分之容量。對

儀表用動力源故障

或停電所可能引起

之錯誤動作，應有

妥善之對策。 

 


